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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颁布的《民法典》是我国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，自 

此以后，我国民法领域的司法、理论研究和法学教育有了基础和依据，为教义 

学的展开奠定了基础。从此，我国的法学教育和理论研究也同时进入了一个新 

的时期。

尽管我国《民法典》颁布于2020年，但是，作为首编的总则编，却在 

2017年就已经通过。这主要与我国人大法工委确定的民法典编纂“分两步走” 

的战略有关：第一步制定《民法总则》作为《民法典》的首编，第二步编纂整 

理当时的单行法形成分编，将总则编与分编统合起来形成我国的《民法典》。 

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节省时间的最好办法，为我国《民法典》的顺利颁布奠定 

了基础。对于《民法典》的颁布，无论用什么赞美之词来夸赞都不为过，她确 

实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一个新纪元，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、经济建设、 

政治制度建设、人民生活、法学教育等诸方面，将产生积极的影响。

既然是一部法典，首先就应该是一个科学的体系。科学的立法技术是形成 

科学体系的法宝。我国《民法典》是一部带有“总则编”模式的民法典，但仔 

细观察我国《民法典》“总则编”的内容和立法技术，应该说有探讨的余地。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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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带有“总则编”模式的民法典体系看，整个民法典体系结构，总的来说是 

一个"总+分”的模式结构：不仅总则编是各个分编的“总的一般性规定"，是 

一个“总+分”的模式，各个分编也应该是一个“总十分”的结构。从我国《民 

法典》的六个分编来看，无论是物权编、合同编、人格权编、婚姻家庭编、继 

承编，还是侵权责任编，都是先规定本编的“一般性问题”，再规定具体问题, 

基本遵循了 “总+分”的结构模式。如果不看各个分编的具体内容，单就这种 

形式结构来看，各个分编是符合体系结构的一般要求的。但是，就《民法典》 

的总则编来看，其在体系化的方法上是存在需要解释之余地的：既然“总则编” 

是一般性规定，就应该将各个分编共同使用的“公因式”提取出来。我国《民 

法典》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做到彻底：“基本原则”“自然人” “法人”“非法人组 

织”“法律行为和代理”“诉讼时效”可以说是民法典的一般性问题。但是，对 

“民事权利”的列举就不应该是“总则编”的任务和使命——我们既然已经分编, 

为什么还要单独去列举这些权利呢？如果要界定清楚哪些财产性或者非财产性 

的东西能够进入民法领域，完全可以通过提取“客体”的方式来达到相同的目 

的，没有必要通过规定“民事主体享有债权”“民事主体享有物权”“民事主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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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有知识产权”“民事主体享有继承权”等这种方式来简单地列举，因为各个分 

编中民事主体享有这些权利是当然的；更不需要以简单列举“民事责任”的方 

式，用一个“责任”的帽子来强行联系各个分编。因此，可以说，总则编的立 

法技术和内容是值得商榷的。本书的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对此进行体系分析和 

说明，并通过教义学的方式来解释这种体系化问题。例如，在本书第三编的“民 

事权利”中，重点阐述了权利的概念、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的体系、民事权利 

的客体、权利与利益的区分标准和实益等。因为这种区分不仅对下面各种权利 

在司法实践中的确认有利，而且为侵权构成要件提供了支持。

其次，《民法典》这样一个科学体系应该是一个“规范的体系”，而每一个 

规范都应该有“条件+结果”的基本构造。我国《民法典》的各编基本上遵 

循了这种结构，这是立法的一个很大的进步，是值得肯定的。当然，我国《民 

法典》中还有很多“提倡”和“宣传”的规定，大家习惯性地称之为“无害条 

款”，例如，《民法典》第3条规定：“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以及其 

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。”《民法典》“物权编”第 

206条规定：“国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，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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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分配为主体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 

济制度。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，鼓励、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 

展。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 

利。”这个条款从民法的视角来看，属于“无害条款”，但同时也是“无用条款”: 

(1 )我国《宪法》第13条、第37条和第38条已经明确宣示了个人财产、自 

由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，《民法典》没有必要再去重复这种《宪法》已经宣 

示过了的原则；《宪法》第n条也明确承认“公有制为主体、多种经济成分并 

存”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，《民法典》为什么要在“物权编”重复这些宪 

法性原则？ (2)《民法典》应该具体去落实《宪法》的这些基本原则和规定, 

具体规定“具备什么要件”才算是侵犯，“侵犯后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” 

等，因此，《民法典》的内容应该是一个为裁判提供依据的民事规范体系。本 

书也是从规范体系的视角对问题进行阐述的，对将《民法典》规定的基本原则 

和指导思想与司法实践的结合途径进行了探讨。

应该说，我国《民法典》“总则编”中两个分量较重的内容就是：民事主 

体和法律行为。在民事主体部分，在编纂过程中讨论最多的就是：《民法典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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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该根据什么标准对法人进行分类？尽管我国《民法典》最后采取的是营利法 

人与非营利法人的方式分类，但从民法典体系化的视角来看，这并非唯一的方 

法。本书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和分析。同时，本书为了全面地阐述自然人，把 

人格权放在了自然人部分进行讨论。另外，对于法律行为，我国学界争议很大, 

特别是关于法律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的讨论，几乎没有结论，《民法典》立 

法上对此问题留有讨论空间；司法实践中承认独立性，但无因性比较模糊。本 

书也对此进行了说明。

同时，我们也应该看到，尽管《民法典》已经颁行，但司法和学理以及教 

学的使命远远没有完成。单单从条文数量的简单比较，就可以看出，司法判例 

和学理研究任务艰巨：1804年的《法国民法典》共有2283条，1900年的《德 

国民法典》有2385条。我国2020年的《民法典》仅仅有1260条，而他们的 

民法典还不包括人格权编，侵权责任的条文也比我国《民法典》要少得多。因 

此，在民法典的实施过程中，还会遇到很多问题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积极主动 

地制定关于《民法典》的司法解释，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。当然，《民法典》 

的落实和实施更离不开民法教学和学理研究，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包括《民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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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》“总则编”在内的各编的司法解释的时候，也积极征求民法学界的意见, 

并与学者、立法机关一起对很多问题进行学理上的探讨，这是形成教义学的重 

要途径。另外，我们对《民法典》“总则编”的研究当然必须以我国《民法典》 

为依据和基础，同时要结合司法解释、学理积累和判例规则，正确阐述和完善 

《民法典》的制度，以便于《民法典》顺利实施的同时，逐步建立和形成中国 

的民法教义学。本书也就是以此为指导，不仅依据我国《民法典》，也结合了 

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《民法典》颁布后制定的一系列司法解释。

当然，本书属于个人的著作，许多观念不一定恰当，甚至可以说难免会有 

错误存在，希望各位同仁不吝赐教。

李永军 

2021年初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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